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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DR-2023-0010001

泰山政字〔2023〕5号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泰安市泰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

合理布局规定》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区

政府各部门：

《泰安市泰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已经区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

2023年 7月 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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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泰山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合理配置烟草市

场资源，更加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秩序，保护烟草制品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泰山区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泰安市泰山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所管辖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

发展原则，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

消费能力、历史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

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

烟草制品（不含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五条 已合法持有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

受所在地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调整的影响。

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

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划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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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零售点间隔距离不低于 50米。

第七条 零售点布局市场单元以街道（镇）所辖区域为基本

单元（以下简称基本单元），将基本单元内较为稳定、相对独立

的社区、村落划分为最小市场单元。根据基本单元内人口数量、

交通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实际情况测算零售点承载

量，泰山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对合理布局规划单元内零售

点承载量进行适当调整，并及时进行公示。

第八条 最小市场单元内因城镇化建设而产生新居住区、商

业小区或拆迁区；国家或地方扩建和新建区域的道路沿线、旅游

景点，可依据实际情况增设零售点，原则上由泰山区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在不超过基本单元合理承载量的基础上进

行统筹调整。

市场单元的合理承载量由泰山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并进行公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本规定最小市场单元合理承

载量限制，并按以下标准设置零售点：

（一）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集贸市场、综合性市场或专业市

场内按摊位数量每 200个设置 1个零售点，200个以下的可设置

1个零售点；

（二）娱乐服务类零售点（含住宿及餐饮酒店、台球厅、KTV、

茶室茶庄、网吧、棋牌室、聊天室、酒吧、咖啡厅等）应当建有

独立吸烟室。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本规定基本单元零售点承载



—4—

量限制，不受间隔距离限制，并按以下标准设置零售点：

（一）汽车客运站内可设置 2个零售点；火车站（高铁动车

站）每个候车厅内可设置 2个零售点；单侧高速服务区（含加油

站）内可设置 2个零售点；

（二）部队、监狱、看守所内可设置 1个零售点；

（三）高等院校内部按人口总数每 2000人设置 1个零售点，

每增加 2000人可增设 1个零售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规定市场单元合理承

载量和间隔距离限制：

（一）残疾人（除精神残疾、智力残疾外）、烈士遗属等群

体凭有关证明、证件申办零售点的；

（二）城区超市、便利店、烟酒店独立营业面积超过 150㎡

的，街道（镇）超市、便利店、烟酒店独立营业面积超过 200㎡

的（营业面积不包括套内办公区域和仓储区域）,住宿及餐饮酒店

营业面积 1000㎡以上的；

（三）因法律法规及政策改变、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

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有效期内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

（四）其他有法律和政策扶持规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 残疾人（除精神残疾、智力残疾外）、烈士遗属

申请零售点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的限制，但申请人需提供三级

以上合法有效残疾证、烈士证明书，仅享受一次照顾，且经营场

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性规定等不得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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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家庭只能申请经营 1个零售点，并仅限本户人员经营。

第十三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零售点：

（一）经营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物品，基于安全因素

不适宜经营卷烟的。如：生产、销售、经营、储存化工品、燃气、

农药、化肥、药品、油漆、香精香料、鞭炮等有毒有害、易挥发

类物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容易造成烟草制品污染的经

营场所；

（二）中小学、幼儿园院内及校门口可通行距离 100米以内，

经营场所位于未成年人活动聚集场所及其附属设施内部。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青少年宫、青少年和儿童活动中心、

青少年和儿童教育培训机构、儿童之家、托幼机构、儿童社会福

利机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

社区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

（三）经营场所为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关注、购买、吸食烟草制

品的经营场所。如：文具店、玩具店、游乐场所、母婴用品店等；

（四）经营场所位于党政机关内部；

（五）具有专属用途及无法满足监督检查要求的。如写字楼、

楼梯间、工地工厂、单元门内、门禁小区等；

（六）主营业务专业性较强，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

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下列业务：

学生用品、办公用品、文化体育、传真打印、美发美容、美甲纹

身、按摩推拿、化妆洗涤、药妆医械、足疗保健、五金建材、装

修装饰、家电家具、床上用品、电子商品、通信器材、服装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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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珠宝、汽车销售、汽车服务、汽车租赁、修理修配、寄递配

送、中介劳务、寄卖典当、金融证券、彩票刻章、仪器仪表、照

相馆、渔具店、农具农资、农畜养殖、鲜花绿植、回收寄售、洗

浴婚介、旅行社、小吃店、蛋糕店、祭祀用品、礼品回收等；

（七）利用自动售货机（柜）及无人超市等其他自动售货形

式的；

（八）住宅、违章建筑场所、公寓或其附属的地下室、储藏

室、车库、临时建筑、简易搭盖等非固定经营场所，如流动摊点

（车、棚）、电话亭、报刊亭等场所；

（九）经营场所已列入政府拆迁规划的区域；

（十）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

予许可的情形。

第十四条 中小学、幼儿园院内及校门口可通行距离 100米

以内，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间隔距离”是指拟从事烟草制品零售

业务的经营场所出入口与最近的烟草制品零售点经营场所出入

口之间的最短可通行距离（距离测量时，不得穿越隔离护栏、护

墙、花坛、花园等不适合行人通行或者穿越的固定障碍物、建筑

物等）；街道中间无隔离护栏的，零售点之间的间距按最短直线

距离测量。

中小学校、幼儿园“可通行距离”是指申请零售点的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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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通道口与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口之间的最短可通行距

离（进出口通道为校园大门、侧门、后门及应急通道等）。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营业面积”是指商品销售、餐饮住宿、

娱乐活动等经营需要而直接占用的使用面积，不包括辅助的公共

服务场所及设施，如办公场所、仓库、储藏室、公共通道、停车

场等。

营业面积无法确定的，由两名以上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实地勘

验核查的面积为准。

第十七条 泰山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对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以暴力威胁或者采取抗拒、欺骗、恐吓、阻碍等

手段不执行本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零售点布局

工作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规定中涉及的“以下”“以上”“以内”“不低于”包含

本数，“超过”“不超过”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8 月 3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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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3日印发


